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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凌

钢集团”），凌钢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法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凌钢集团提供担保

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20.94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已实际为凌钢集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46 亿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4.01%。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在办理具体担保业务时签署。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77 亿元，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45 亿元，分别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3.23%和 35.08%。其中

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累

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46 亿元，分别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4.05%和 34.01%。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与凌钢集团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支持企业发展，根据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机构等（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的融资要求，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22

年 12 月 2 日，公司与凌钢集团签订了《相互担保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和 12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临 2022-059 号）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临 2022-062号）。 

根据上述《相互担保协议》和凌钢集团 2023 年第二季度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2023年 3 月 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6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拟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94 亿

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资产池等，资金用途为生

产经营，担保的方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担保方式，采取何种担保

方式在具体的担保协议中约定。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由于凌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文广先生、

冯亚军先生回避了该项关联担保议案的表决。凌钢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

的表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凌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人民币50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46亿元，分别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4.05%和34.01%；凌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为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0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41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凌源市钢铁路3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文广 

注册资本：16亿元 

成立日期：1998年7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0701755932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用钢筋产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矿产资源（非煤

矿山）开采，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燃气经营，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

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钢压

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矿物洗选加工，石

灰和石膏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

售，再生资源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选矿，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工程管理服务，

石灰和石膏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

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 9月 30日 

或 2022年 1-9月 

2021年 12 月 31日 

或 2021年度 

资产总计 2,811,692.44         2,752,673.97  

负债总计 1,846,231.71         1,766,711.53  

  其中：银行贷款合计 363,347.75           347,787.33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1,606,109.60         1,648,035.36  

资产负债率（%） 65.66                64.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65,460.74           985,962.44  

营业收入 1,705,910.93         2,563,827.66  

利润总额 2,011.01           181,010.30  

净利润 -846.08           147,78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37.66           160,403.49  

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朝阳龙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22 年前三季

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和被担保方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凌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1,012,999,876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一）项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凌钢集团与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2、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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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计担保情况 

根据《相互担保协议》和凌钢集团 2023 年第二季度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公司

拟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94 亿

元。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资产池等，资金用途为生

产经营，担保的方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担保方式，采取何种担保

方式在具体的担保协议中约定。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方 担保金额 资金用途 

凌源钢铁

股份有限

公司 

凌源钢铁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浙商银行 10 购买原燃材料

等 盛京银行 4 

葫芦岛银行 2.64 

华夏银行 2 

葫芦岛农商行 1.3 

渤海银行 1 

合计 20.94  

上述担保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94亿元的范围内在各金融机构间（包括但不限

于上表所列银行）可调剂使用，在签订具体协议时凌钢集团将提供反担保并签署 《反

担保合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具体实施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由于所处行业特点及所在区域融资环境，大部分金融机构都要求公司及凌钢集团

在融资时提供担保。因此，公司与凌钢集团通过相互提供担保的方式来解决融资需求。

公司是1993年由凌源钢铁公司（现改制为凌钢集团）以其炼铁、炼钢、型材、钢管等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宁省财政厅 



主体生产部门及供应、销售部门改组后设立的，此后公司又陆续收购了凌钢集团的原

料厂、氧气厂、烧结厂等资产，但焦炭、风、水、电、气等仍在凌钢集团。目前凌钢

集团主要是为公司供应铁精矿、废钢、焦炭、风、水、电、气、修理、运输等产品和

服务，双方生产联系紧密。公司为凌钢集团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保障公司大宗原燃料等

稳定供应服务的，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不存在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公司与凌钢集团通过相互提供担保的方式解决融资需求是必要的、合理的。 

五、本次关联担保的审议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经董事会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凌钢集团存在不良类贷款以及尚未了

结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未发现其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重点关注名单、黑名单等情况。凌钢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企业资信状

况良好，生产经营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健，偿债能力较强，同时凌钢集团长期为

公司大量银行贷款等融资提供无偿担保，公司与凌钢集团约定了反担保措施，本次担

保整体风险可控。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凌钢集团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

求，支持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凌钢集团的生产经营主要是为公司提供生产经

营所必须的原燃材料及公辅服务等，且其长期为公司大量银行贷款等融资提供无偿担

保，有利于双方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公

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项关联

担保事宜。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该项关联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凌钢集团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

需求，支持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凌钢集团的生产经营主要是为公司提供生产

经营所必须的原燃材料及公辅服务等，且其长期为公司大量银行贷款等融资提供无偿

担保，有利于双方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该项关联担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核查，截止目前，未发现凌钢集团存在不良类贷款以及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

仲裁、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未发现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点

关注名单、黑名单等情况。凌钢集团目前生产经营稳定，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健，偿债

能力较强，同时公司与凌钢集团约定了反担保措施，整体风险可控。 

因此，我们认为：该项关联担保合法可行，凌钢集团的生产经营主要是为公司提

供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原燃材料及公辅服务等，且其长期为公司大量银行贷款等融资提

供无偿担保，有利于双方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

联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

该项关联担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7亿元，累计

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45亿元，分别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83.23%和35.08%。其中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46亿元，分别占公司2021年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4.05%和34.01%；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7亿元,累计担保余额为0.99亿元, 分别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19%和1.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4、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4日  

 


